附件1： 

株洲县2014年初三毕业体育考试办法

一、1分钟跳绳

考生6人为一组。考前考生双手持绳站立预备，听到口令后，向前摇绳做单脚或双脚跳，每摇绳一周跳一次，计一次，记录1分钟累计所跳次数。

二、800米跑（女）和1000米跑（男）

考生12-18人为一组，在环行跑道上进行测试，采用站立式起跑技术。当听到枪声后开始起跑。计时员（监考教师）看到枪烟开表计时，当受测者的躯干部到达终点线垂直面时停表。以秒为单位，不计小数。不准穿钉鞋参加测试，不准携带电子产品（如手机、mp4等）参加测试。

三、篮球绕杆运球（运球绕“8”字） 

测试场地器材：场地长20米，宽7米，起点线至第一标志杆（物）的距离为5米，标志杆距左右边线3米，各杆的间距3米，共5排杆，全长20米，并列的两杆间隔1米。测试用球：女生6号篮球，男生7号篮球（不能自带球）。 

考试方法：受试者在起点线后持球站立，听到出发口令后，按图示路线用单手运球依次过杆（途中可换手），运球绕完所有标志杆后返回终点。发令员发令后开表计时，受试者与球均返回终（起）点线时停表。运球路线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所规定的“篮球运球”测试路线相同（见附图）。每名受试者测一次，以秒为单位，保留1位小数。 


受试者    标杆

篮球运球场地设置及测试示意图

注意事项：  

（1）测试中篮球脱手后，如球仍在测试场地内，受试者可自行捡回，并在脱手处继续运球，不停表。

（2）测试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均属犯规行为，取消当次测试成绩：出发时抢跑、运球过程中双手运球、漏绕标志杆、碰倒标志杆、人或球出测试区域、未按图示要求完成全程路线、通过终点时人球分离等。

（3）第一次测试犯规无成绩者可加测一次，但必须增加2秒计入最后成绩。

四、排球一分钟垫球 （双手）

测试场地器材：考生在直径为3米的圆圈内进行考试，考试用球为正规比赛排球（非软式排球），球的规格：周长为65公分至67公分，重量为260克至280克。

考试方法：受试者原地将球轻轻抛起，然后连续用双臂向上垫球，垫球落地，可自行捡回继续进行，记录1分钟累计完成的垫球次数。垫球高度以整个球体超过考生头顶部为准，否则视作无效垫球，不计数。出范围垫球不计数。每名受试者测一次（不可自带球）。

注意事项：

（1）测试过程中出现以下现象均视为调整，不计数：垫球高度不够（整个球体没有超过考生头顶）、测试区外垫球、单手垫球、采用传球等方式触球。

（2）测试过程中出现出范围垫球且干扰其它考生的情况属犯规行为，取消当次测试成绩。

（3）考生故意采用一垫一接（用手接住）的方法进行考试者，视为无效垫球，裁判员应及时制止并提出警告。

（4）第一次测试犯规无成绩者可加测一次，但必须扣除5次垫球计入最后成绩。

五、一分钟踢毽球

测试场地器材：考生在直径3米的圆圈内进行考试。考试用毽球由毽毛、毽垫等构成。毽毛为四支白色或彩色鹅羽成十字形插在毛管内。毽垫直径3-4厘米，厚1.30-1.50厘米。毛管高2.50厘米。毽球高度为13-15厘米，重量为13-15克。

考试方法：受试者在规定的范围内用脚内侧、脚外侧或正脚背连续踢球，毽球落地，可自行捡回继续进行。记录1分钟累计完成的踢球次数。可用双脚交替或单脚连续踢球，身体其它部位触球可作为调整，不计数。每名受试者测一次（不能自带毽球）。

注意事项：

1、出范围踢球、用身体的其他部位触球视为调整但不计数。

2、测试过程中出现出范围踢球且干扰其它考生的情况属犯规行为，取消当次测试成绩。

3、第一次测试犯规无成绩者可加测一次，但必须扣除6次踢球计入最后成绩。

附件2：

株洲县2014年初三毕业体育考试评分标准

必考项目评分标准

	
	男      生
	女       生

	分值
	1000M(秒)
	1分钟跳绳
	800M（秒）
	1分钟跳绳

	10.0
	3’35”
	168
	3’28”
	165

	9.5
	3’43”
	158
	3’36”
	155

	9.0
	3’51”
	148
	3’44”
	145

	8.5
	4’01”
	140
	3’58”
	137

	8.0
	4’15”
	132
	4’12”
	129

	7.5
	4’29”
	124
	4’26”
	121

	7.0
	4’45”
	116
	4’40”
	113

	6.5
	5’01”
	108
	4’54”
	105

	6.0
	5’17”
	100
	5’08”
	98

	5.5
	5’27”
	93
	5’13”
	92

	5.0
	5’37”
	86
	5’18”
	84

	4.5
	5’42”
	79
	5’23”
	77

	4.0
	5’47”
	72
	5’28”
	70

	3.5
	5’52”
	65
	5’33”
	63

	3.0
	5’53”
	58
	5’38”
	56

	2.5
	5’54”
	51
	5’43”
	49

	2.0
	5’55”
	44
	5’48”
	42

	1.5
	5’56”
	37
	5’53”
	35

	1.0
	5’58”
	30
	5’58”
	28


选考项目评分标准

	男      生
	女       生

	分值
	篮球（秒）
	足球(次)
	排球(次)
	毽球(次)
	篮球(秒)
	足球(次)
	排球(次)
	毽球(次)

	10.0
	14”0
	30
	  45
	70
	18”0
	28
	  45
	  70

	9.5
	14”8
	28
	40
	65
	18”8
	26
	40
	65

	9.0
	15”6
	26
	36
	60
	19”6
	24
	36
	60

	8.5
	16”4
	24
	32
	55
	20”4
	22
	32
	55

	8.0
	17”2
	22
	28
	50
	21”2
	20
	28
	50

	7.5
	17”8
	20
	24
	45
	21”8
	18
	24
	45

	7.0
	18”4
	18
	20
	40
	22”4
	16
	20
	40

	6.5
	19”0
	16
	18
	35
	23”0
	14
	18
	35

	6.0
	19”8
	14
	16
	30
	23”8
	12
	16
	30

	5.5
	20”8
	
	14
	26
	24”8
	
	14
	26

	5.0
	21”8
	12
	12
	22
	25”8
	10
	12
	22

	4.5
	22”8
	
	
	18
	26”8
	
	
	18

	4.0
	23”8
	10
	10
	16
	27”8
	8
	10
	16

	3.5
	24”8
	
	
	14
	28”8
	
	
	14

	3.0
	25”8
	8
	8
	12
	29”8
	6
	8
	12

	2.5
	26”8
	
	
	
	30”8
	
	
	

	2.0
	27”8
	6
	6
	8
	31”8
	4
	6
	8

	1.5
	28”8
	
	
	
	32”8
	
	
	

	1.0
	29”8
	4
	4
	4
	33”8
	2
	4
	4


附件3：

	2014年株洲县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表

	组
次
	序
号
	学生学号
	姓  名
	性
别
	学校

名称
	自选项目
	1分钟

跳绳
	1000米/800米
	总
分
	备
注

	
	
	
	
	
	
	成绩
	评分
	成绩
	评分
	成绩
	评分
	
	

	一
	1
	
	
	
	
	
	
	
	
	
	
	
	

	
	2
	
	
	
	
	
	
	
	
	
	
	
	

	
	3
	
	
	
	
	
	
	
	
	
	
	
	

	
	4
	
	
	
	
	
	
	
	
	
	
	
	

	
	5
	
	
	
	
	
	
	
	
	
	
	
	

	
	6
	
	
	
	
	
	
	
	
	
	
	
	

	二
	7
	
	
	
	
	
	
	
	
	
	
	
	

	
	8
	
	
	
	
	
	
	
	
	
	
	
	

	
	9
	
	
	
	
	
	
	
	
	
	
	
	

	
	10
	
	
	
	
	
	
	
	
	
	
	
	

	
	11
	
	
	
	
	
	
	
	
	
	
	
	

	
	12
	
	
	
	
	
	
	
	
	
	
	
	

	三
	13
	
	
	
	
	
	
	
	
	
	
	
	

	
	14
	
	
	
	
	
	
	
	
	
	
	
	

	
	15
	
	
	
	
	
	
	
	
	
	
	
	

	
	16
	
	
	
	
	
	
	
	
	
	
	
	

	
	17
	
	
	
	
	
	
	
	
	
	
	
	

	
	18
	
	
	
	
	
	
	
	
	
	
	
	

	填写说明：
1、分男生、女生按学籍号顺序（小号在前），用A4纸打印《2013年株洲县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成绩登记表》（免、缓考学生不另造表，但应在备注栏内注明“残免”或“病免”），要求一式二份，不分开装订，测试时学校提供；根据成绩登记表打印考试检录表一式三份，测试时学校提供；  2、“学校名称”栏，用不超过4个汉字的简称；  3、“学生学号”栏，数字格式设置为“文本”格式；   4、每组6个人员必须在一张表上，分组时尽量考虑自选项目同类的放一组；   5、纸质成绩表请加盖学校公章。




附件4：

2014年株洲县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免考表

学校：
	姓名
	
	性别
	
	组次
	
	学  号
	

	免
考
原
因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证
明
材
料
	残疾证发证机构：　　　　　　　　　　　　编号：

	家
长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
校
意
见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考
务
审
核
	　　　　　　　　　　　　　　　　　　　　　　　　　年　　月　　日


请将残疾证复印件或医院证明粘贴在＜证明材料＞栏中。
附件5：
2014年株洲县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缓考统计表

学 校：
	序号
	姓 名
	性别
	组次
	学  号
	缓考原因


	学生签名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学
校
意
见
	年    月    日

	考
务
意
见
	年    月    日


附件6：
株洲县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各考点场地

布置要求和测试人员用餐安排

为确保今年全县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要求各考点切实做好考场准备布置工作，否则责任自负，并取消明年设点资格，具体要求如下：

一、场地准备

1、1000米、800米跑：各考点必须在终点，起点各准备5张桌子5把椅子。

2、一分钟跳绳：各考点在室外或室内画好六个场地，并分别标明1、2、3、4、5、6。考试区最好能封闭，不能封闭的学校必须划出警戒线，并放8把椅子，一张课桌。

3、自选项目按要求准备好场地和器材。

二、考点布置

各考点学校必须按“株洲县2014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方案”的要求布置好。

三、测试人员用餐安排

	用餐时间
	备餐学校
	人数
	备餐学校
	人数

	
	第一组
	
	第二组
	

	5月12日
	早餐
	龙潭
	10
	和平
	10

	
	中餐
	朱亭
	10
	昭陵
	10

	
	晚餐
	龙凤
	10
	淦田
	10

	5月13日
	早餐
	潇湘
	10
	平山
	10

	
	中餐
	王十万
	10
	太湖
	10

	
	晚餐
	古岳峰
	10
	砖桥
	10

	5月14日
	早餐
	南阳桥
	10
	湘骏文武
	10

	
	中餐
	南阳桥
	10
	漂沙井
	10

	
	晚餐
	堂市
	10
	鸿仙
	10

	5月15日
	早餐
	渌口镇
	10
	湘渌
	10

	
	中餐
	渌口镇
	10
	湘渌
	10

	
	晚餐
	渌口镇
	10
	湘渌
	10


四、考点设置和考试时间安排表

	考 试

 时 间
	测试组
	考  点  名  称

	
	
	上午
	下午

	5月12日
	第1组
	朱亭（87+龙潭40人）
	龙凤（46）

	
	第2组
	和平（49）+昭陵（40）
	淦田（117）

	5月13日
	第1组
	潇湘（73）王十万（62）
	古岳峰（112）

	
	第2组
	平山（31）太湖（80）
	砖桥（69）

	5月14日
	第1组
	南阳桥（149）
	堂市（109）

	
	第2组
	漂沙井（92+文武52）
	鸿仙（115）

	5月15日
	第1组
	渌口镇（413+53 ）

	
	第2组
	湘渌（451）


注：此次考试分两个小组进行考试。

附件7：

2014年株洲县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

安全管理责任书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完善中招制度的通知》文件精神，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经研究，决定株洲县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于2014年5月举行。为确保考试安全、顺畅，特确定有关部门和学校安全工作目标任务如下：
1、增强安全意识，突出安全首位。制定、完善安全工作预案和安全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安全工作一把手负责制。
 2、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工作培训，明确任务和职责，加强督促和检查。考试全过程，学校必须要有领导带队，有专门教师负责组织，有学校校医随行，进行全程医务监护。
3、对学生开展考前安全教育，使每一个学生了解和掌握安全注意事项，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意识。根据设定考试项目，加强考前训练，搞好模拟测试。
4、对学生进行考前健康状况检查，及时发现隐性疾病患者。对于因病或存在隐性疾病不适合参加中长跑项目测试的学生，由三级及以上医院开具证明，学校签署意见后，允许按程序办理单项病免，该项成绩按6分计算。
5、召开考前家长会，向家长做好体育考试政策宣传工作，了解学生健康状况；向每名参考学生家长发放《关于2014年初中毕业体育升学考试告家长书》，家长签署意见后学校统一收集，并做好统计。

6、落实安全工作各环节，要求全程有专人负责。交通、饮食、饮水、治安等环节有专人负责，从学校到考点，从考点回学校统一乘车，不允许学生单独行动，车辆不能超载。要求每个考生都必须用早餐，注意饮食、饮水卫生。教育学生尊重监考老师，礼貌待人，防止挑衅和斗殴事件发生。
7、加强体育器材的安全管理，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特立此书。

甲方：株洲县教育局              责任人：

乙方：           （公章）       责任人：

2014年  月  日
附件8：

关于2014年初中毕业体育升学考试

告 家 长 书

尊敬的        同学家长：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完善中招制度的通知》精神，经研究，决定我市2014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将于5月份举行，希望各位家长督促贵子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考出好成绩。

为确保考试安全，县教教〔2014〕  号文件规定：
1、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者（学校特别注意查清隐患性疾病者），由所在学校填写好免考申请表，考试当天本人携带残疾证，经考务组现场核实确认后，批准免考学生的成绩按30分计，评为A等，同时将残疾证明和审批免考的材料放入该生升学档案，且不再安排测试。

2、因伤、病不能参加考试者，由学生本人申请，家长同意，三级及以上医院开据证明，学校签署意见后，填写好免考申请表交考务组审批，经批准免考学生的成绩按18分计，评为合格等级，并将有关证明材料放入该生升学档案，且不再安排测试。

3、对学生进行一次考前健康状况检查，及时发现隐性疾病患者，对于因病或存在隐性疾病不适合参加中长跑项目测试的学生，由三级及以上医院开具证明，学校签署意见后，允许按程序办理单项病免，该项成绩按6分计算。

4、初三毕业体育成绩应作为学生毕业、升学录取的必要条件。凡考试成绩没有达到B等（及格）的学生一律不能毕业、升学，但可申请补考一次。（依据：国家教育部颁布的《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5、初三毕业体育考试成绩作为学生体质监测的一部分，其结果必须向社会和家长公示（暂定按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三项指标，“残免”学生成绩除外），并将其纳入各学校工作考核指标体系。

6、请您根据您孩子的身体状况，确定您的孩子能否参加中长跑考试。如不能参加，请按照规定要求办理相关单项免考手续。
家长（监护人）意见：          （填“同意”或“不同意”）

家长（监护人）签名:          
                          2014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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